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洗车点洗车及配套服务项目采购公告
一、项目名称：旗山校区洗车点洗车及配套服务
二、项目概况：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洗车点坐落于施学共楼北侧，总面积302㎡平方米。该洗车点为服务保障项目，主要服务对象为本校教职工，现面向社会公开采购洗车及配套服务供应商。
三、公告时间：2026年5月19日-2026年5月22日
四、采购单位：后勤管理处、后勤服务集团
五、采购清单

（一）服务内容：
洗车服务，汽车用品销售，汽车美容与维修。除采供双方在服务期内对上述场所用途另有书面约定外，服务供应商不得任意改变该场所用途（超范围经营）。经营项目需依法合规，与校园环境相协调，经相关部门批准并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服务要求：

1.七座以下车辆洗车实行限价服务，洗车费不高于20元/辆·次，超过该限价的报价为无效报价，按最低报价确定中标方。若出现相同的最低报价，则采用综合评价方式确定中标方。评分内容包括七座以下车辆单次洗车费报价、七座以上车辆单次洗车费报价、报名人资质、人员配备情况、维修保养费用、汽车用品销售等内容（总分100分，其中报价占40分，其他服务响应材料占60分）。
2.七座以上车辆洗车费及汽车美容、维修等供应商提供的其他服务，应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明码标价，不得高于其同类服务行业市场价格。
3.该项目场所已建成，经营服务所需设备由中标方提供。
4. 本项目采购方无需向中标方付款，中标方应自行与车主结算费用，回收投资，自负盈亏。
5、本项目服务需保质保量，经营过程用水用电用工等安全由中标方负全部责任，如遇纠纷或服务质量等问题，一切责任由中标方承担。
（三）费用收取：

1.本项目履约保证金￥20000.00，中标方在签订合同时以转账形式向采购方缴纳，待合同期满且中标供应商无违约的情况下，中标供应商退出该场所后凭收据由服务采购方无息退还履约保证金。
2.中标方每年应向服务采购方缴纳￥18120.00作为物业管理费，物业管理费每半年缴费一次，先缴后用。
3.经营产生的用水用电量按实，单价按当地自来水公司和供电部门规定的居民生活用水用电标准收取。
(四)项目期限：本项目服务期为3年，自合同约定生效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单位资格要求：资信良好的境内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且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六）售后及其他服务要求：采购方不参与中标方的运营管理，但有权对中标方的服务质量进行抽查，评估和监督，同时向中标方提供合理化建议。若出现违约行为，采购方有权对其按违约行为处理。
六、报名及递交材料：

1.有效年检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等本项目相关资质证明复印件。
2.自然人直接参与报名的，需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3.委托代理人参与报名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以及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4.报价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单次洗车费报价及其他拓展业务材料等内容。其中营业执照应具备本次项目的经营范围、身份证须正反面复印、项目需求响应情况（因本项目采用最低价评标法，若未提供该项材料视为全部响应）、报价表（参考附件)等。
5.所有报名材料需要加盖单位公章，自然人直接参与报名的签字并盖手印，复印件需标明“与原件一致”，材料（壹份）装订成册、装袋密封并加盖单位公章（或签字盖手印）。
6.意向供应商需将以上材料密封盖章后于公告期内顺丰快递寄至：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乌龙江中大道18号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后勤服务集团商贸服务中心。快递签收截止于本项目采购公告期最后一日17：00，以快递送达时间为准，逾期送达或材料提供不全的，视为无效报价。 联系人：陈老师，联系电话：0591-22867629。
附件：报价表（供参考）

附件
报价表
单位：元/辆·次
	序号
	项目名称
	7座以下洗车费最高限价
	7座以下洗车费报价
	7座以上洗车费报价
	其他服务内容及服务承诺
	备注

	1
	福建师范大学旗山校区洗车点洗车及配套服务
	20元/辆·次
	
	
	
	


备注：以上报价为含税价。
公司名称（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